泰山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换届方案
为贯彻学校章程精神，推进依法治校工作，深化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规范学位评定机构运行机制，根据泰山医学院《关于落实学校章程、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体系的通知》、《泰山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要求，现启动我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换届工作，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一、工作安排
1、5月10日之前，各学院（部）及相关职能部门组织教师认真学习《泰山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并根据《章程》第二章第三条之条件要求，按照各学院（部）及职能部门所分配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推荐限额，经学院（部）学术委员会及有关管理部门推荐上报。（名额推荐详见附表）
2、6月10号前，按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进行换届。根据《泰山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各教学单位及职能部门所推荐的新一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推荐人选需提交校学术委员会审定、备案。

三、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各院（部）应根据学校《关于落实学校章程、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体系的通知》要求，尽快成立学术委员会，推荐人选应在个人报名基础上，在学院学术委员会内部充分酝酿，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最终推荐人选。
2、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各院（部）、有关职能部门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要兼顾各学科、专业的代表性。
附：1、教学院（部）、职能部门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推荐限额分配表
    2、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推荐人选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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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教学院（部）、职能部门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推荐限额分配表
	院部名称
	推荐限额
	部门
	推荐限额

	基础医学院
	2
	教务处
	1

	临床学院
	2
	科研处
	1

	护理学院
	2
	研究生部
	1

	药学院
	2
	实践教学部
	1

	放射学院
	2
	
	

	口腔学院
	1
	
	

	化工学院
	1
	
	

	信息工程学院
	1
	
	

	公共卫生学院
	1
	
	

	人口与计生学院
	1
	
	

	生物科学学院
	1
	
	

	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1
	
	

	管理学院
	1
	
	

	外国语学院
	1
	
	

	社科部
	1
	
	

	继续教育学院
	1
	
	

	国际教育学院
	1
	
	


附件2：
泰山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技术职称
	

	所在部门、职务
	
	从事专业
	

	主要
学习

工作

简历
	

	近年来主要教学、科研和获奖情况
	

	主要

学术

兼职

情况
	

	自我

评价
	                     

	依托

单位

推荐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

审核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